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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在煤矿的安装、使用、管理与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7914-1999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GB12463-1990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    2005年版

AQ ××－2009  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
利用液态二氧化碳吸热气化时体积急剧膨胀，瞬间释放高压气体冲击破碎矿体的设备(以下简称“开采器”)。
3.2 泄放压力

开采器破碎矿体时能够释放出来的最大压力（MPa）。
3.3 液态二氧化碳充装装置
    向开采器内充装液态二氧化碳的成套设备，由储气罐、气体充填泵、充装台、电控箱、压力表等组成，。
3.4  拒动作

启动发爆器10～20秒后开采器未动作。

4 一般要求
4.1 开采器应符合AQ ××-2009《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要求，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文件制造，并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MA）。

4.2开采器组成 
开采器一般由充气阀、发热装置、充装液体二氧化碳主管、、定压泄能器和止飞机构等组成，
4.3 开采器配套设备及物质

4.3.1开采器生产厂商应配套提供液态二氧化碳充装装置。

4.3.2 开采器必须使用矿用发爆器提供起动冲能，激活发热材料，起动冲能不得低于8.7A2S。发爆器应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4.3.3 与开采器配套使用的启动器和发热材料的安全性能应符合AQ××－2009要求，并通过国家危险品监督检验部门鉴定。
4.4环境条件

4.4.1 开采器应能在下列环境中正常工作：

a) 环境压力：80 kPa～106 kPa；

b) 环境温度： 0℃～+40℃；

c) 空气相对湿度：≤＋95%（＋25℃时）；

d) 在煤矿井下，有瓦斯或煤尘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

4.4.2　开采器适应的贮运环境条件为： 
a) 高温：+40℃；

b) 低温：-40℃；

c) 平均相对湿度：95%（+25℃）；

d) 振动：50m/s2；

e) 冲击：500m/s2。
4.4.3 液态二氧化碳充装及储存环境条件

4.4.3.1 安装液态二氧化碳充装设备的车间应满足如下条件：

     a  室内温度：0～30℃ ；

     b  充装设备和液态二氧化碳储存罐应远离火源和热源；

     c  应避免阳光直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罐；当使用大于0.2m3有真空夹层的储罐时不受此限。

4.4.3.2 待充装的开采器和已完成充装的气体开采器应分区域存放，存放区域和已经完成充装的气体开采器应有明显标识。
4.4.4  发热材料储藏
4.4.4.1 材料储藏应符合GB17914要求。

4.4.4.2库房耐火等级不低于3级，库房应冬暖夏凉、干燥、易于通风、密封、避光，库房温度≤35℃，相对湿度≤80％，库房周围应无易燃物，库房应配备泡沫灭火器。
4.4.4.3材料应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火源、热源、电源，无产生火花的条件。
4.4.4.4材料入库应验收，入库商品必须符合产品标准，并附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检验合格证。验收应在库房外安全地点进行，验收内容包括品名、规格、等级、重量、生产批号、危险品标志及商品包装、容器等。
4.4.4.5 不允许落地存放，垫高度应大于15cm,堆垛高度超过3m，堆垛间距应符合：

a) 主通道 ≥180cm；

b) 墙距 ≥30cm；

c) 垛距 ≥10cm；

d) 顶距 ≥50cm。
4.4.4.6 库房内作业人员应穿工作服等防护用具，操作中应防止摩擦和撞击，不能使用能产生火花的工具。
4.5  发热材料运输、包装
4.5.1 货物包装标志应符合GB 190规定。

4.5.2货物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 191规定

4.5.3 货物的运输包装分级及运输包装容器应符合AQ××和GB12463的规定。
5 安装、使用与维护

5.1 开采器选择

5.1.1  用户根据矿体开采的泄放压力需要选择定压泄能片，最大泄放压力应符合AQ××《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要求

5.1.2  用户选择开采器管形主体长度、直径和发热材料标号均应符合AQ××《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要求。
5.2 组装开采器及充装液态二氧化碳

5.2.1 必须由生产厂商授权的单位和个人，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组装开采器和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并按AQ××出厂检验项目要求进行检验。
5.2.2 组装开采器及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必须在地面进行。
5.2.2组装开采器之前，用数字万用表测试小药包阻值。组装之后，特别是装入主体已充装气体的气体开采器，不可再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必须测试时，要接一不小于20米长的放炮线，人员撤离后方可进行测量。
5.2.4 用户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必须使用生产厂配套提供的成套充装设备。

5.2.5 充装压力应不大于5Mpa。

5.2.6 开采器充装二氧化碳重量应符合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规定。
5.2.7已完成组装和充装液态二氧化碳的开采器，在存放或运输过程中应远离电源、热源，保护充排气阀上的电极，防止淋水和粉尘进入。
5.3 运输开采器

5.3.1 将开采器从地面运送到井下应遵守和参照《煤矿安全规程》第310条～314条的相关规定。

5.3.2应采用专用运输工具将气体开采器从地面运输到井下使用地点。如使用普通矿车或矿用防爆三轮车等运输工具时，在箱体底部及两端衬垫10～20mm厚的木板或衬垫其它柔软性材料,做到防滑、防撞击。
5.3.3每次每车装运开采器的数量应不大于50支。

5.3.4严禁使用翻斗车、自卸车、链板运输机、胶带运输机等运输工具运送开采器。

5.3.5 运送开采器时，不能伸出车外，防止滑脱丢失。
5.4开采器井下存放及管理
5.4.1 开采器应存放在不影响工作面作业、行人以及设备运行的安全地带,距工作面使用地点较近且使用方便处。

5.4.2 已经使用过的和待用的开采器应有明显的便于区分的标记,不能混放。
5.4.3  在井下应有专人管理开采器，对已经使用过的开采器应随时组织运到井上,以备下次使用。交接班时,应交接清楚开采器数量和使用情况,以防丢失或出现差错。
5.5 使用操作
5.5.1 使用开采器实施开采作业应遵守《煤矿安全规程》井下爆破相关规定。
5.5.2 必须由专职人员按生产厂商的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正确使用开采器。

5.5.3 使用开采器作业必须执行“一炮三检制”
5.5.4 开采器放入钻孔实施爆破之前，采掘工作面环境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331条规定，严禁在采掘工作面控顶距离不够、瓦斯超限、风量不足，以及炮眼内出现异常等情况下进行爆破作业。

5.5.5 使用矿用发爆器进行操作时，发爆器管理、爆破线连接，电爆网络检查和爆破工作应遵守《煤矿安全规程》第334条～339条的相关规定。
5.5.6 开采器拒动作的处理
5.5.4.1 开采器拒动作的处理应参照《煤矿安全规程》第341～342条规定，拒动作的开采器不能再次使用，并应安全泄放掉液态二氧化碳。
5.5.4.2 开采器拒动作后至少要等待15min,方可进入工作面检查处理。
5.6 维护

5.6.1 在每次充装液态二氧化碳之前,充气操作人员要检查主管有无明显变形、损伤等.如果明显弯曲,要停止使用,由生产厂家处理并探伤检测后确定可否再用。

5.6.2  每次拆卸开采器时，要认真检查主管螺纹和两端阀体状态，对磨损严重、电极绝缘破坏或有伤痕不能使用的要及时更换，并严格按相关报废管理条例处，判定其是否报废。

5.6.3对充装完毕的开采器要观察两端有无漏气现象,严重漏气的严禁使用。
5.7 管理档案

5.7.1 设备管理帐、卡

煤矿应建立开采器管理帐、卡，包括设备编号、规格、购入时间、设备状况等内容，以便对设备的使用、报废实行有效规范管理。

5.7.2 设备运行记录

煤矿应建立每一台开采器的设备运行记录，记录应包括每次充装气体时间、压力、充气量、出库时间、使用地点、使用保管人员及维护情况等信息。
5.7.3 发热材料使用管理记录

    煤矿应建立发热材料使用管理台帐和材料使用消耗记录，应包括材料名称、购入时间和数量、材料标号、出库时间、用途和数量等。
5.8 报废

5.8.1 开采器主管从出厂之日起，正常使用期5年，到期强行报废。

5.8.2 开采器主管在使用过程中，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当报废。
---- 主管弯曲度≥12mm；

---- 用眼可以看到有裂痕的；
---- 主管有明显损伤和变形；
---- 主管螺纹和与其配合的阀体螺纹配合明显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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